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出席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会议的发言（只有中文）  
＊＊＊＊＊＊＊＊＊＊＊＊＊＊＊＊＊＊＊＊＊＊＊＊＊＊＊＊＊＊＊＊＊＊  

  以下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今日（十月十四日）出席立法会经济发

展事务委员会特别会议，简介二○一一至一二年度施政纲领涉及商务及经济发展

局工商及旅游科的发言全文：  
 
  文件已详列本局施政纲领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现在我介绍数项重点。 
 
（一）《竞争条例草案》的制订工作 
 
  过去一年，我们全力配合《竞争条例草案》委员会的审议工作，一方面解释

《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及政策理念，另一方面与社会各界保持紧密沟通，了解

持份者对《条例草案》的意见及关注。部分商界人士，尤其是中小企担心引入竞

争法可能对营商环境带来影响，商界对此表示关注是可以理解的。 
 
  归纳各界的意见及在市民期望打击反竞争行为的大前提下，我们会于十月二

十五日《竞争条例草案》委员会的会议上就议员及各界人士的关注作出响应。我

希望藉此凝聚共识，向通过切合香港实际需要的《竞争条例草案》迈进。  
 
（二）旅游 
 
（１）旅游表现 
 
  今年各项旅游数据表现仍然强劲。首八个月，访港旅客人数按年增长百分之

十六点二，已超过二千七百万人次。来自各地区的访港旅客人次均保持上升，其

中以内地访客的增幅最高，升幅达两成。其它主要的长、短途地区市场的表现亦

保持平稳。我们期望二○一一年全年的旅客人数可较去年增加最少一成，有望超

过四千万人次，为香港带来广大经济效益。 
 
  出境旅游方面，反映外游市道的旅游业议会印花收入在今年首八个月与去年

大致相若，显示外游市场市况稳定。 
 
  但由于外围环境仍有不少不明朗因素，包括美国脆弱的经济和财政状况、欧

元区的主权债务问题，以及各国为整顿财政而推行的紧缩措施等，均可能减低未

来一年欧美各国居民外游的意欲，从而影响本港旅游业的表现。我们会与业界紧

密合作，一方面继续推广香港的传统优势，另一方面加强投资旅游基建，这一点

我稍后会再阐述。 
 



（２）加强香港旅游业的规管 
 
  去年，行政长官宣布政府将检讨香港旅游业的运作和规管架构，以促进旅游

业健全及持续发展。我们于今年四月发表了咨询文件，邀请旅游业界和公众就改

革方案表达意见。在为期十星期的咨询期间，我们听取立法会议员、十八区区议

会的正、副主席、香港旅游业议会（旅议会）和业界人士、前线从业员和其它持

份者的意见。我们正详细考虑这些意见，以制订有效可行及能凝聚各方共识的改

革建议，并按计划在今年第四季公布。 
 
  此外，政府和旅议会一直非常重视改善内地来港团的规管。旅议会在今年二

月开始实施十项措施，改善内地来港团的运作及加强保障内地旅客的权益。有关

措施涵盖旅行代理商、导游和登记店铺的规管；加强宣传来港旅客消费权益；以

及加强巡查等多个层面。实施十项措施后，旅议会在今年二月至八月期间，收到

来自内地来港团旅客的投诉有一百七十六宗，较去年同期的二百三十七宗减少约

百分之二十六，有关强迫购物的投诉在同期更大幅下跌百分之四十七，由五十七

宗减少至三十宗。我们继续会密切注视各项措施的推行及成效。  
 
  另一方面，特区政府一直与国家旅游局及内地旅游部门就发展两地旅游和规

管事宜也保持紧密联系，例如今年我们已与国家旅游局共同发布「内地居民赴港

旅游组团社与地接社合同要点」，规范两地旅行社委托接待服务的合同。国务院

副总理李克强在今年八月中访港时宣布了一系列支持香港旅游发展的措施，当中

包括支持两地联手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保障旅客权益。我们会继续与内地有关部

门积极跟进。 
 
（３）景点投资 
 
海洋公园 
 
  海洋公园于二○一○年至一一年度录得超过五百八十万人次入场，打破历年

的纪录。公园重新发展计划下的新设施已经陆续启用，重新发展计划明年全部完

成后，海洋公园会成为拥有超过七十个景点的世界级海洋主题公园。 
 
  此外，海洋公园计划发展大树湾为全新综合主题景区，当中包括兴建水上乐

园、溜冰场等。展望未来，我们仍会继续与海洋公园紧密合作，一起探讨这个计

划的可行性，并协助推展公园的酒店发展项目。 
 
迪士尼乐园 
 



  香港迪士尼乐园目前的扩建工程进展顺利，第一个新主题园区将于今年十一

月中开幕。余下的两个新主题园区亦计划分别于明年及后年分阶段落成。乐园亦

正探讨在目前的扩建计划完成后，在现有用地上进一步扩建的可行性。我们会与

华特迪士尼公司紧密合作，继续提升乐园对访客的吸引力。 
 
（三）保障消费者权益 
 
  就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我们于去年就打击不良营商手法的立法建议咨询公

众，并于本年一月发表咨询报告。整体而言，我们的立法建议得到公众支持。 
 
  立法建议大致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把一些常见的不良营商手法刑事

化。第二部分是冷静期安排。我们在咨询报告中建议扩阔原来的冷静期安排的涵

盖范围，以涵盖下列两种消费合约： 
 
（１）合约有效期不少于六个月的货品及／或服务消费合约；及 
 
（２）以非应邀方式到访消费者住所或工作地点订立消费合约。 
 
  建议的冷静期安排影响的商户及消费者范围甚为广阔，我们曾约见了不同商

会、行业组织等，讨论落实建议的细节。社会上有不同人士就一些实际运作的问

题提出了关注，如消费者如何取消合约、如何缩短冷静期、退款安排、如何处理

细额交易等。我们需时小心研究可如何在法例中妥善处理这些关注。 
 
  为了尽快加强保障消费者，我们建议于现阶段集中火力，立法把不良营商手

法刑事化。我们正全速进行相关的法例草拟工作。我们的目标是于本立法年度内

向立法会提交修订案。 
 
（四）禁止层压式计划条例草案 
 
  我们已于今年六月向立法会提交《禁止层压式计划条例草案》。《草案》更

清晰界定「层压式计划」的定义、扩大规管范围及加重刑罚。我们相信《草案》

能更有效打击层压式计划。我们会与议员继续共同努力，期望该条例草案能够尽

快通过。 
 
  主席，我的介绍完毕，我们很乐意回答议员的提问。  

完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４日（星期五） 
香港时间１９时００分 

 


